
法規名稱：中華民國政府與賴索托王國政府間貿易協定

簽訂日期：民國 71 年 12 月 01 日 

生效日期：民國 71 年 12 月 01 日 

 
中華民國政府與賴索托王國政府 (以下簡稱「締約雙方」) ；

僉欲促進並加強兩國間既存之友誼與合作精神；

鑒於發展兩國間貿易與經濟關係之需要；

爰經協議如下：

第一條  締約雙方承允合作，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促進來自他方領土之產

        品、貨物及勞務之相互輸出及輸入。

        此類商品之相互輸出及輸入，應依照管制輸出入之法律規章實施

        。

第二條  締約雙方對於來自締約一方之產品，就關稅、課徵上項產品費用

        之規章與手續，倉租以及過境費，相互同意給予最惠國待遇。

        前項規定不適用於：

     (甲) 締約一方給予或可能給予鄰國之利益；

     (乙) 締約一方由於參加或可能參加關稅同盟協定、自由貿易區、經

          濟共同體或其他國際貿易協定而獲得之利益或便利；

     (丙) 締約一方為保護植物、健康、維護公共道德，或防止動植物疾

          病、退化或滅絕，而採取之禁止或限制措施。

第三條  就適用本協定而言，貨物或產品符合下列條件者，應視締約一方

        為其原產地國：

     (甲) 全部在締約國境內所生產者；或

     (乙) 在締約國境內所生產，但在任何生產過程中，其所用原料係從

          外國輸入或原產地不明而其價值不超過貨物或產品工廠交貨價

          值百分之七十者。

第四條  締約雙方應保證任一方自他方輸入之貨物及商品，未經原產地國

        預先核准，不得再行輸出。

第五條  締約雙方承允給予締約任一方之貨物自由通過其領土之權利。

第六條  在不違反兩國現行之法律規章下，締約雙方對輸入任何一方領土

        內之下列物品，應豁免關稅及其他費用：

     (甲) 作為樣品之物品；

     (乙) 作為展覽、競銷或義賣會使用之物品；

     (丙) 作為安裝設備使用之工具及機器，但此等工具及機器於設備安

          裝完畢後必須再行輸出。

第七條  締約一方應允許他方舉辦永久或暫時性之商品義賣或展覽會，並

        依其現行一般法律規章，給予他方為舉辦此類義賣或展覽之一切

        便利。

第八條  兩國間一切商務交易均應以美元或其他經雙方同意接受可兌換之

        貨幣支付，但不得違反雙方現行或將來可能實施之法律規章，以

        及有關外匯及對外貿易之法令。

第九條  為便利本協定及兩國間其他經濟合作方式之順利實施，應設立一

        代表雙方政府之聯合委員會，任何一方得請求集會檢討有關本協

        定之一切事宜。

        聯合委員會應向締約雙方政府提供特定之建議。

第一○條  本協定自簽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間為二年。嗣後除非締約任



          一方於其效期屆滿九十日前，將終止本協定之意願，以書面通

          知他方，本協定應自動延展同一效期。

          本協定締約任一方提出請求，得由雙方同意修訂之。

          本協定之修訂或終止，不得影響此一修訂或終止生效前因本協

          定而發生之權利或義務。

為此，經合法授權之締約雙方代表，爰於本協定簽字蓋印，以昭信守。

本協定用中文及英文各繕兩份，中文本及英文本同一作準。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二月一日即公曆一千九百八十二年十二月一日訂於臺

北

 

                        中華民國政府代表：

                                行政院院長  孫運璿 (簽字)

 

                        賴索托王國政府代表：

                                總理  約拿旦 (簽字)


